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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一类带有阻尼项 !（ "）#·（ "）的共振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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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期解的存在性。在 & 满足假设（N）及四个新的存在性条件下，通过使用临界点理论中的极大极小方法获得了一个

新的存在性定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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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引言和主要结果

考虑二阶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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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Q2 % ! 满足如下假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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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 是问题（$）

的一个解的充要条件是：# 是 ! 的一个临界点［$］。

当 !（ "）)# ，"#［#，’］或 %（ "）是一个零矩阵时，在假设（N）和一些适当的条件下，通过使用最小作用

原理和临界点理论中的极大极小方法，人们已经获得了很多存在性结果［"FV］。然而对于本文研究的系统（$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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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个全新的系统，本文利用文献［!］给出的能量泛函及变分结构来研究系统（!）的解的存在性，所得结果

是全新的。并且它推广了文献［"］中的相应结果。

本文的主要结果如下。

定理 !# 设 ! 满足假设（$）及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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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问题（!）至少存在一个周期解。

% 定理的证明

存在一个常数 3& ) & ，使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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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证明定理 !，需要以下结果：

引理 !# 设 7 是一个实的 @(’A,<: 空间，且 7 + 7! * 7% ，7% + 7+! ，假设 8# 9!（7，!），满足（BC）条件

及

（D4）8（4）+ !
%（:4，4）* ;（4），其中 :4 + :!<!4 * :%<%4，且 :,：7,% 7,（ , + !，%）是有界和自共轭的；

（ D5）;=是紧的；

（ D6）存在一个子空间 7, 7 及子集 >, 7，/, 7 ，常数 $ ) ! ，使得

（’）>, 7! 且 8 6 > - $；

（(）/ 有界且 8 6 ./ & !；

（)）> 和 ./ 环绕。

则 8 具有一个临界值 3 ) $（广义山路定理 4+ %?［!!］）。

引理 %# 如果假设（$）、（4）式及（5）式成立，则 % 满足条件（E），即任意序列｛4?｝, 5!
%，如果 %（4?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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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由（4）式，存在 3 ) &，&! ) &，使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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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由（3）式，存在常数 $* 5 %，!* 5 %，使得

（!!（ "，#），#）1 *!（ "，#）- $* # # 5 % ， # - !*
由假设（&），有

（!!（ "，#），#）1 *!（ "，#）& $2)（ "）， # & !*
其中 $2 /（* , !*） ’"(

’#［%，!*］
(（ ’），所以有

（!!（ "，#），#）1 *!（ "，#）- $*（ # # 1 !#* ）1 $2)（ "）。于是，对任意 ## !+，"# $# "#［%，&］，有

23- *"（-.）1（"6（-.），-.）/ $
&

%
$0（ "）［（!!（ "，-.），-.）1 *!（ "，-.）］."-

4*4! $
5

%
-.

#.6 1 &$*!#*4* 1 424* $
&

%
)（ "）."

所以 $
&

%
-.

#." 有界。

如果 # 5 / ，由（!2）式及 +,-.$/ 不等式得

$
&

%
-.

%."& &
#1%
# $

&

%
-.

#.( )"
#
%

则’-.’有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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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由（!2）式及 % 1 # 7 * ，知道’-.’有界。

综上所述，’-.’有界。正如命题 8# 2［2］的证明，可以证明｛-.｝有一个收敛的子列，从而 " 满足条件

（9）。

定理 ! 的证明1 5",［8］一文中指出：利用（9）条件代替（:;）条件后引理 ! 仍然成立，现证明 " 满足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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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问题（!）至少存在一个非零的 $ :周期解。 证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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